
版號：160LYQ01192025表74-3-0(111年度)綜稅本人配偶分開計稅之所得總額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計 納稅人綜合所得

總額 納稅人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薪資
或各類所得 合計 分開計稅者所得

淨額 合計 納稅人應納稅額 分開計稅者應納
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64843 111099366 59121665 55481133 7609839 3175667 381332170221031 63090973 3556999

第2分位 164842 166169528 91738954 94090625 24427015 6046629 1256010257908482 118517640 7302639

第3分位 164842 211552475 126124274 126446874 51406599 9823106 2931507337676749 177853472 12754613

第4分位 164842 285147631 174710286 198564305 84384631 20278467 6112500459857917 282948936 26390966

第5分位 164842 587681590 423826504 522253844 300671303 102876675 614145311011508094 822925148 164291206

合     計 824211 1361650590 8755216832237172273 1465336169 996836781 468499388 214296423 142200542 72095881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納稅人綜合所得總額、納稅人所得淨額及納稅人應納稅額分別為合計之金額減去分開計稅者薪資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應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60LYQ01192025表74-3-0(111年度)綜稅本人配偶分開計稅之所得總額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人平均稅率 分開計稅者平均
稅率合計 納稅人有效稅率 分開計稅者有效

稅率

平均稅率

合計

有效稅率

分位別

第1分位 5.72 5.01 2.86 0.642.095.64

第2分位 6.43 5.14 3.64 1.372.836.16

第3分位 7.77 5.70 4.64 2.323.787.17

第4分位 10.21 7.24 7.11 3.505.749.33

第5分位 19.70 20.43 17.51 14.4916.2419.96

合     計 9.588.2310.4414.6215.3914.27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納稅人綜合所得總額、納稅人所得淨額及納稅人應納稅額分別為合計之金額減去分開計稅者薪資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應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